附件1
中防万宝城商铺委托书
委托人：                  住址： 
身份号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受托人：                  住址:
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与委托人的关系:
[bookmark: _GoBack]委托人享有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工业路199号地下的中防万宝城【   】                                                                    层【     】区【     】号标的商铺的使用权。现委托人因个人原因，无法自行办理福州宝龙万象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个体用户）》的领证事宜，特委托受托人【          】代为办理，具体委托事项如下：

1.代为签署、递交办理福州宝龙万象广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个体用户）》的申请材料；
2.代为签署、递交与办理福州宝龙万象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个体用户）》相关的其他文书；
3.代为签领福州宝龙万象广场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个体用户）》；
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宜中所签署的所有文书等均系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委托人已全面理解并予以认可。如因受托人在办理该商铺产生的任何争议、纠纷均由委托人自行处理。
委托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直至上述标的商铺使用权证件签领之日止。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
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
                                                      年   月   日
